
附件6
2019年职称评审工作计划安排表
	时间
	工作安排
	负责部门

	5月8－10日
	1.下发职称评审工作通知；
2.申报人填写报名信息。各单位于5月15日前将报名汇总表发党政办邮箱；

3.人事处建立职评群，指导、解答申报有关问题。
	人事处

	5月10－25日
	申报人下载填写《评审表》和《推荐表》等表格（参考样例规范填写），并按申报评审材料清单目录要求，将论文、著作、作品等所有申报材料一次性提交至所在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及加具意见。《评审表》和《推荐表》的电子版（命名方式：单位+姓名+申报职称及专业名称）发至党政办邮箱：gdgzsf@163.com。

其它说明：

1.填写并打印《职称申报材料目录表》，粘贴于材料袋的正面，材料袋底部按规范编号贴标签；

2.打印职称申报证书证明材料册及业绩成果装订成册，按相关要求准备全部业绩成果及证明材料；

3.申报人还需登录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填报申报信息（系统开通后再通知登录填报），系统填报信息必须与申报表、推荐表信息完全一致。
	申报人

	5月25日前
	申报人将申报评审材料一次性交到本人所在院系进行资格审核。如发现未达要求，发回本人重做。
	申报人、各院系负责人

	6月1日-8日
	申报材料评前公示
有关院系于5月30日下午将申报材料交到党政办公室，材料评前公示，公示期间，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安排人员分别对申报人填报的教学、科研材料及学生管理工作等进行审核。
	人事处
相关单位负责人

	6月10日-20日
	1.职评审核小组集中审核申报材料，如发现提交不符合申报要求的材料，将对该院系的申报材料退回重审；
2.外送申报高级职称人员代表作。
	人事处

	6月30日前
	1.汇总外审专家评审意见；
2.召开各学科组组长会议、申报高级职称人员述职、答辩。
	人事处、评审学科组

	7月中旬
	组织召开学科组评审会议；学校高、中评委会评审会议
	职评领导小组

	7月30日前
	1.评审结果公示、整理材料上报教育厅、人社厅备案；
2.审核职称申报系统，提交电子材料报备。
	人事处

	8月底
	与人社厅确认职称申报系统生成电子职称证书
	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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